临淄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职责和主要执法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临淄区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临淄区应急管理局在其职责范围内依法实施行政执法，其执法人员持行政执法证进行执法。现将临淄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的执法职责和权限、主要执法依据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执法主体
临淄区应急管理局
二、执法职责
（一）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全区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煤矿除外，下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二）贯彻执行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组织编制全区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应急体系建设规划，起草相关规范性文件，监督实施有关地方标准和规程。组织、指导、监督安全生产、地震等行政执法工作。
（三）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全区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组织编制全区总体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负责职责范围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
（四）牵头建立全区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负责信息传输渠道的规划、布局和建设。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五）组织指导协调全区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协助区委、区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六）统一协调指挥全区应急救援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衔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七）统筹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负责区级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和管理，指导专业应急救援力量以及全区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八）负责消防工作，指导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作。
（九）负责防震减灾工作，组织指导全区地震监测预警、地震灾害预防和地震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和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协调森林和草原（地）火灾、水旱灾害、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指导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
（十）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下达指令调拨救灾储备物资，管理、分配各类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
（十一）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全区安全生产考核工作。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检查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参与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负责全区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统计分析工作，通报有关情况。
（十二）依法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监督检查职责范围内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依法查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
（十三）负责职责范围内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单位的安全生产准入管理工作，依法组织实施安全生产准入制度。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十四）负责监督检查职责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情况。
（十五）指导协调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工作，监督安全生产社会中介机构和安全评价工作。
（十六）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保障救灾工作。
（十七）负责全区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十八）承担防汛抗旱、抗震救灾、森林防火相关指挥部日常工作，承担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常工作。
（十九）负责本部门和代管、所属事业单位党的建设工作。
（二十）负责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二十一）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十二）职能转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市、区深化“一次办好”改革的要求，组织推进本系统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简化优化审批流程，规范缩短审批时限，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三、主要执法依据
（一）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二）行政法规
　1．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2．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4．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5．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6．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三）地方性法规
　　 1．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四）规章
1．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2．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3．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5．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
6．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
7．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8．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10．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
1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12．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
13．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
14．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
15．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16．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
17．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18．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19．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20．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
21．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22．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
23．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
24．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
　 25．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26．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
27．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28．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2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30．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
31．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
32．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33．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
34．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